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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以专人递送、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的

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预计新增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体系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对外担保。

２

、本次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并非新增的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

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鉴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前）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如下担

保（含各控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

１

、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

３８．５

亿元（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具体预计情况详见下文；

２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会主席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具体事宜（包括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需要适当调整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

上述议案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

权，

０

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重庆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拟向成都银行融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廊桥水乡项目的开发，金科股份

将对其提供担保。

２

、重庆壁山县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农业银行融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向民生银行融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用于壁山中央公园城项目开发，金科股份将对其提供担保。

３

、重庆市金科坤合投资有限公司拟向工商银行融资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涪陵世界走廊

Ｂ

区项目开发，金

科股份将对其提供担保。

４

、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农业银行融资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川中央公园城项目开发，金

科股份将对其提供担保。

５

、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农业银行融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荣昌世界城

Ａ

区项目开发，金

科股份将对其提供担保。

６

、重庆市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农业银行融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开县开州城项目开发，

金科股份将对其提供担保。

７

、 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工商银行融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拟向长安国际信托融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用于湖南东方大院项目开发，金科股份将对其提供担保。

８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建设银行融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拟向信托公司融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用

于茶园世界城项目开发，金科股份将对其提供担保。

９

、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陆家嘴国际信托融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苏州金科王府项目

开发，金科股份将对其提供担保。

１０

、成都金科双翼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四川信托融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金科天籁城项目开发，金科股份

将对其提供担保。

１１

、成都江龙投资有限公司拟向中铁信托融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金科廊桥水乡项目开发，金科股份将

对其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沙坪坝区曾家镇曾凤路

２－１

、

２－２

、

２－５－１

号。

法定代表人：蒋思海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出租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重庆市金科星聚置业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２７９６３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７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５３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７２６

万元。

２

、公司名称：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镇双宁路

１６１－１９７－２

号。

法定代表人：蒋思海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１８３２５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１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３４００

万元。

３

、公司名称：重庆璧山县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璧山县璧城街道金剑路

１２９

号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冯涛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材、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产品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 重庆璧山县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３１６３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９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５

万元。

４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坤合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滨江大道二段

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陶建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重庆市金科坤合投资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６９１７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９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６２

万元。

５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注册地址：永川区红河中路

１７７

号

５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１４６５５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８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１１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１５３７

万元。

６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址：荣昌县昌元镇海棠大道国土局集资楼？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４３０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１８２

万元。

７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注册地址：重庆市开县云枫街道永先一街

１０７

号

法定代表人：何俊杰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 重庆市金科骏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３３２８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１０５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８９５

万元。

８

、公司名称：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青山村雷锋大道

２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何希平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 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１２４０５６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２６４２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５２０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１７８３

万元。

９

、公司名称：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塔园路

３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钮苏昊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 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２３５５９５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６４３７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３１６８

万元。

１０

、公司名称：成都金科双翼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注册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西路

１０９

号

法定代表人：杨程钧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代理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经审计，成都金科双翼置业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６８２８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７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７６

万元。

１１

、公司名称：成都江龙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注册地址：新津县五津镇五津西路

１０５

号

３

楼

法定代表人：罗利成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代理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平安信托持有

４９％

的股权（根据相关协议约定以及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该股权实际为债权融资，公司实为持有成都江龙

１００％

股权）。

经审计，成都江龙投资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

８８８０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５５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３０１６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未与贷款机构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事项

实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不会

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

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

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体系以外的第三方的对外担保，亦无逾期担

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７７６

，

８９６

万元，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９．５２％

，占总资产的

２０．８％

。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示性公告暨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的方式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２５２

，

８３５

，

３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８％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提出，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提案

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关于公司预

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

附件：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周一）

９

时

３０

分，会期半天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周一）

（六）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北部新区春兰三路

１

号地矿大厦

１１

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上述事项均为普通决议审议事项，其中议案

７

为关联交易事宜，相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刊登披露。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受托代

理人出席还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证券账户卡和

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

２

、传真信函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下午

１７

：

３０

日

３

、登记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春兰三路

１

号地矿大厦，邮编：

４０１１２１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电话（传真）：（

０２３

）

６３０２３６５６

联系人：刘忠海、杨琴

２

、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样本）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序

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８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９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限期：

注：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报纸裁剪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３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

集， 董事长戴国平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共

３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４９

，

１４６

，

５９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８．２８０９％

。

其中：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１１

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

１４８

，

０１６

，

２２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７．７６３４％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０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３０

，

３７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５１７５％

。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会计师出席

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２８０

，

８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１９５％

；反对

８５３

，

０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７２０％

；弃权

１２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８５％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２８０

，

８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１９５％

；反对

７５２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０４２％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１３１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９４％

；反对

９０１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０４３％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１３２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２０１％

；反对

９１３

，

０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１２２％

；弃权

１０１

，

０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６７７％

。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１１３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７３％

；反对

９１９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１６４％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６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１７

，

５３１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４３７％

；反对

９０１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７６０３％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５９％

。

关联方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回避

本项议案表决。

７

、《关于向各家银行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１３１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９４％

；反对

９０１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０４３％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８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１３１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９４％

；反对

９０１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０４３％

；弃权

２６１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７５５％

。

９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１３１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９４％

；反对

９０１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０４３％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１０

、《关于审定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１３１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９４％

；反对

９０１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０４３％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１１

、《关于审定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１３１

，

５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１９４％

；反对

９０１

，

３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６０４３％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１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２８５

，

９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２２９％

；反对

７４６

，

９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００８％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１３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８

，

２８５

，

９２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２２９％

；反对

７４６

，

９６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００８％

；弃权

１１３

，

７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２％

。

第八项、 第十二项和第十三项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正环、魏振禄出席本次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３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了《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了《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２

）。

２．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建权先生

７．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８９

，

１６２

，

１４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５５６５％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４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６

，

０６７

，

５８７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８８９％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代理董事会秘书出席

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９７

，

２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５６％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

权

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７％

。

２．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１

关于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

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２．２

关于本次债券的发行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

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２．３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３２

，

１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４３％

；弃权

１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７９％

。

２．４

关于本次的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２．５

关于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８０

，

０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９％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３％

。

２．６

关于本次债券的上市场所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２．７

关于本次债券的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２．８

关于本次债券的还款来源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２．９

关于本次债券的担保条款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２．１０

关于本次债券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８０

，

０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９％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３％

。

２．１１

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２．１２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２５

，

１７９

，

７４８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７８％

；反对

２８

，

６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７％

；弃权

２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５％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方案》的议案，方案中规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底价、发行数量

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吉

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

股本

６７

，

８０８

万股为基数，拟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０

元（含税）。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告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除

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４．４４

元

／

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４．３９

元

／

股。 具体

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４．４４

元

／

股

－０．０５

元

／

股

＝

４．３９

元

／

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含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完毕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上限调整为

１５

，

７７７．６７６５

万股 （含

１５

，

７７７．６７６５

万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

＝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４．４４

元

／

股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４．３９

元

／

股

＝１５

，

７７７．６７６５

万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再次发生除权除息事宜， 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再次调整发行数量上限与

发行底价。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化医控

股（集团）公司（下称“化医集团”）的通告，化医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部分公司

Ａ

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二、增持的目的及计划：

作为上市公司股东， 化医集团对渝三峡未来产业发展态势及行业地位的

提升充满信心。 通过本次增持，支持上市公司做强做大主业，提升可持续发展

能力。

化医集团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

持本公司股份，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含已增持部分的股份）。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四、增持期间：本次增持期间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不超过十二个月。

五、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化医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Ａ

股

股份共计

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０００１１％

，本次增持前，化医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数为

７０

，

２８８

，

５９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０．５３％

， 本次增持完成

后，化医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７０

，

３０８

，

５９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０．５３％

。

六、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七、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化医集团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价若

低于

９

元

／

股， 增持股份数量

２

万股———

３４６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０．０００１１％

———

１．９９％

。 增持实施条件若未达成，不再继续增持。

八、本次增持股份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九、公司控股股东化医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化医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情

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城久兆中小板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久兆中小板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久兆中小板

３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硕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陈硕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５－０４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是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监管

局备案。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久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久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久嘉封闭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４７２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硕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陈硕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５－０４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是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监管局备案。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重庆市渝北

区松牌路

８１

号六楼会议室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名，实到

１２

名。

（四）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曾中全先生主持。 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五）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

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决定、办理与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的有关事宜（其中包括授权董事会制订《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

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

行试点办法》的规定，特制订《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上刊登《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由重庆建峰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经与控股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峰集团”）协商，建峰集团

同意以保证方式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终发行总额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的额度为准）的公司债券的到期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并不收取担保费用。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建峰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且获得其全资

母公司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批复同意后，公司与建峰集团签署《担保合同》。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曾中全先生、何平先生、陈汉清先生、周章庆先生、

李刚先生、李华夏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三日


